
“菱光定向班”合作协议
甲方：南昌菱光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
乙方：南昌理工职业中等专业学校

为了响应市政府号召，积极为农村地区困难学生开拓升学就业的渠道，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决定在2011年招收“菱光定向班”学生50名，男女不限，此项事宜作为双方校企合作的一种有益尝试，经过实践总结后每年可定期办班，双方商定共同遵守如下条款：

一、甲方权利和责任
1. 负责承担“菱光定向班”50位学生部分学费和部分生活费。 
2. 按“工学交替”的模式，为“菱光定向班”的学生每学年安排3个月的短期实习，甲方需在需要学生到岗前一周通知乙方，以便乙方做相关规划及安排。实习岗位与学生所学电子专业基本一致。
3. 定向班学员第三年须在甲方安排下顶岗实习壹年。 
4. 在劳动法规定范围内，定向班学生须服从甲方的安排和管理。在此情况下，甲方承诺学生短期实习收入不低于1500元/月。
5. 第三年顶岗实习期间甲方须优先安排定向班学生到较好岗位实习。
6. 甲方需提供车辆供乙方学生往返实习单位，并提供带队老师免费食宿。

7. 定向班学员的工资由甲方汇到乙方账户,由乙方发放给定向班学生。
二、乙方权利和责任

1. 负责招收“菱光定向班”学生50名，并保证50名学生的生源质量，原则上招收农村地区和城市困难家庭学生。
2. 乙方需保证所提供学生均年满14周岁，身体健康，品行优良，无不良记录及不良个人习惯（如酗酒、吸毒、赌博）。

3. 乙方不得收取定向班学生学费（住宿费书本费除外），并负责发放甲方提供的生活费。
4. 乙方对定向班学生按在校生同等待遇向上级主管部门注册学籍、申请助学金，并将助学金发放到学生手中。
5. 乙方负责定向班学生两年期间在校内的学习和生活，并承诺按甲方的要求安排相关的课程，定向班学生所定专业为应用电子技术。
6. 乙方确保定向班学生每学年去甲方实习时间不低于3个月，并安排带队老师负责学生的管理和与甲方的协调，尽量配合甲方生产需求及用工需要。
三、未尽事宜，双方及时协商

此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乙方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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